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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 川 省 高 校 后 勤 协 会
川高后[2022]30 号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关于印发《四川省高校

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现将《四川省高校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管理办法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结合本单位实际，做好落实工作。

附件：四川省高校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管理办法

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

2022 年 8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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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四川省高校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发挥好高校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基金（以

下简称“平抑基金”）作用，确保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基本稳

定，保障高校学生食堂平稳运行，根据《教育部等五部门关

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学生食堂工作的意见》（教发〔2011〕

7 号）、《四川省高等学校学生食堂管理办法》（川教〔2021〕

9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四川省高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平抑基金是指用于高校学生食堂应对原材料、

用工等运营成本大幅上涨时平抑饭菜价格的专项资金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四川省辖区内的所有普通高等学

校学生食堂（包括社会企业经营的学生食堂）。

第二章 管理和监督

第四条 学校成立平抑基金管理领导小组，负责对平抑

基金统一管理。领导小组由学校分管领导任组长，成员由学

校后勤、财务、学工和审计等部门组成，其主要职责是负责

平抑基金的建立、审核和监督等相关工作。

第五条 平抑基金由学校财务统一管理，独立核算、专

款专用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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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学校平抑基金领导小组负责对平抑基金的管理

使用情况进行监督，应随时掌握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和质量变

化情况，反映学生合理诉求，合理设置高、中、低价位菜品

比例。

第七条 学校使用平抑基金应严格遵守国家和四川省有

关法律、法规及财务会计管理制度，学校审计部门应对平抑

基金的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，保证充分发挥平抑基金的作

用。

第三章 设立和使用

第八条 学校应统筹财政拨款、学费及其他收入等资金

渠道，根据年度收取普通全日制学生学费总额的一定比例

（公办高校 3%、民办高校 2%）设立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平抑

基金。当年使用后于次年补足。若出现按比例提取的学费总

额不能补足情况，学校须从其他渠道筹资补充。

第九条 平抑基金使用范围包括：

（一）因原材料（肉、蛋、大米、面粉、食用油、蔬菜

及常用副食品等）、用工等运营成本大幅上涨时，启用平抑

基金对学生食堂进行补贴，以保持学生食堂饭菜价格和质量

基本稳定。

（二）因外界不可抗力导致食堂经营单位无法正常运营

造成亏损，以及为暂时休业的食堂员工发放工资或生活补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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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启用平抑基金对学生食堂进行补贴，以确保学生食堂平

稳运行，稳定用工人员队伍。

第十条 满足以下条件之一，高校可以启用平抑基金：

（一）全省或各市（州）已启动社会救助和保障标准与

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。

（二）以国家统计局各市（州）调查队发布的居民消费

价格指数（CPI）连续三个月每个月同比涨幅达到或超过 3%，

或者 CPI中的食品类价格指数连续三个月每个月同比涨幅达

到或超过 10%。

（三）当地米、面、食用油、肉类、蔬菜等大宗食品采

购价格大幅上涨，以及其他学校认为应当启用平抑基金的情

形。

根据上述情况，学校应进行专题研究，根据实际情况决

定是否启用平抑基金以及补贴的期限和金额。

第十一条 平抑基金审批与使用流程如下：

（一）由学校学生食堂管理部门以专项报告形式向平抑

基金管理领导小组提出申请。

（二）平抑基金管理领导小组对申请内容进行评估、审

核并提出意见，按照学校的决策程序上报学校审批。

（三）学校批准后，学校财务部门将资金拨付到学生食

堂，由学校学生食堂管理部门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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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二条 各高校可参考本办法，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校

平抑基金实施细则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四川省高校后勤协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2 年 9 月 1 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为五

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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